《山东省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

共享绩效评价实施细则》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工作部署，落实《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2014〕70号）《关于加强大型科研仪器及中试装置开放共享的若干措施》（鲁科字〔2024〕62号）《山东省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鲁科字〔2025〕4号）等有关要求，加强和规范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以下简称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绩效评价，发挥奖惩机制的激励引导作用，提高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使用效益，我们起草了《山东省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绩效评价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包括4章，共16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则。明确细则的制定目的、依据，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绩效评价的对象和范围等。

（二）组织实施。主要明确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等有关部门及各设区市科技局等的职责，绩效评价的内容和分类，绩效评价的组织实施流程等。

（三）评价结果运用。主要明确开放共享绩效评价分类、奖惩机制、奖励经费的使用等。‌

（四）其他。明确实施期限等。

三、主要创新点
（一）优化评价考核指标体系。高校院所类评价指标增加管理系统对接、设备入网、安装物联网传感器、服务创新券情况等指标，突出共享服务成效，强化管理单位服务质量等。

（二）将创新券后补助奖励与绩效评价奖励相结合。高校院所类优秀管理单位后补助奖励由基础绩效奖励与创新券补助奖励两部分构成，其中基础绩效奖励额度根据参加评价仪器总原值从高到低排序，前30%奖励50万元，30%～60%的奖励40万元，其他奖励30万元。创新券奖励按上年度实际服务创新券总额的10%给予奖励。

（三）加大对实验技术专业人才奖励力度。每年通报表扬一批科研设施和仪器开放共享优秀机组和先进个人。要求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秀的单位从后补助资金中给予优秀机组、先进个人一定数额的资金奖励。

四、关于施行日期的说明

自2025年10月23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10月22日。



